
敏實科技大學111學年度 

生活服務學習助學金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111 年   月   日 

班   級  學    號  姓    名  

學業成績  操行成績  聯絡手機  

銀行(郵局) 

局號 
 銀行(郵局)帳戶  

E-mail  

工讀助學現況 
（請勾選） 

□無校內外工讀或助學 

□有校外工讀(工讀地點：              每月工讀時數：                ) 

□有校內一般工讀助學(一般工讀助學單位：          每月工讀時數：      ) 

生活助學金 
□ 每人每月生活助學金6,300元。(需做36小時服務學習) 

□ 每人每個月生活助學金3,000元。(不需做服務時數) 

申請資格 

1.本校在學學生通過111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，其前一學期(110學年度第2學期)
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以上，在學期間仍需要生活助學金補助者。 

2.未領有低收入戶生活扶助（就學生活補助）、原住民學生工讀助學金、原住民低收入
戶工讀助學金等政府提供同屬生活費性質之補助，或無領取校外實習津貼者。 

3.未向銀行申貸生活費者。 
4.在校期間無記過者。 
5.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應告知事項:本人同意本校係為辦理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之業務需 
要而蒐集您的個人資料，僅會於前開蒐集資料以上目的作業需於第三方處理及閱覽及 
利用，以供財稅中心查調，若您未能提供個人相關資料時，恕無法幫您申請弱勢助學
計畫。 

6.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如下: 
 (1) 第2條第1項第5款規定，「利用」係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。 
 (2) 第16條本文規定，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，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，     
     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，並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。 
 (3) 第20條本文規定，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，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，  
     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。 
7.學校進行各類公告作業，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利用行為，應符合第16條(公立學校)  
  或第20條(私立學校)規定。 

申請人已詳閱申請資格規定：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申請人親簽) 

執行說明 

1.申請依據：大專校院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實施要點。 

2.助學金名額：依學校預算經費額度，於次年1月公告獲領名額。(家庭年所得最

低級距及有特殊境遇者列入優先名單)。 

3.助學金名額： 

(1)獲生活助學金同學依規定由學校安排生活服務學習，提供每月37小時服務

學習，每人每月生活助學金6,300元(服務時務不得累加)。 

(2)獲生活助學金同學每人每個月生活助學金3,000元。(不需做服務時數) 

4.助學時程：每年3月至7月底(中途有休退學、畢業或經學校查核資格不符者，

即停止服務助學)。 

檢附資料 
（請勾選） 

1. 前一學期(110學年度第2學期)成績單60分以上 

(新生、轉學生免附)             學業平均成績為: 
□ 

2.校內單位生活服務學習時數36小時同意書 □ 

3.未領有低收入戶生活扶助（就學生活補助）、原住民學生工讀

助學金、原住民低收入戶工讀助學金等政府提供同屬生活費性

質補助，或進行校外實習未領有津貼者及未向銀行申貸生活費

用切結書。 

□ 

申請規定 1.自即日起至111年10月20日(三)中午12：00前繳回。 



 

 

切 結 書 
 

   本人       申請生活助學金，切結無下列情形： 

一、業依規定領有低收入戶生活扶助(就學生活補助)、原住民學生工讀

助學金、原住民低收入戶工讀助學金等政府提供同屬生活費性質之

補助，或領取校外實習津貼。 

二、業向銀行申貸生活費。 

以上屬實，如有不實願自負法律責任。 

      
此致 

  敏實科技大學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 

中   華    民   國    111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 

同 意 書 
 

    本人       係 敏實科技大學111學年度生活助學金申請學生，爰同

意若獲大華科技大學生活助學金，願意遵守於受補助月份在校內單位

生活服務學習36小時之規定，若有違反，同意依規定處理，絕無異議。 

 
此致 

  敏實科技大學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中   華    民   國     111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 


